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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说 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估价期日）对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FZX-1201-006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4年1月8日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23-1-0813-F01DYGJ1号。
2024年9月11日，不动产权利人北京通州帅府儒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签订附件七《补充协议》，变更事项包括增加FZX-1201-0061地块地下建筑面积、增加FZX-1201-0061地块地下土地出让金。
虽附件七《补充协议》签署仅涉及FZX-1201-0061地块，但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宗地为FZX-1201-0061、FZX-1201-0062两个地块，故北京市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FZX-1201-0061、FZX-1201-0062两个地块均需变更成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证明。
2024年11月11日，不动产权利人北京通州帅府儒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书，原不动产权证书证书号京（2023）通不动产权第0031645号变更为京（2024）通不动产权第0029010号；抵押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行取得变更后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原不动产登记证明编号京（2024）通不动产证明第0000714号变更为京（2024）通不动产证明第0017272号。
经核验，附件七《补充协议》所签订的规划面积指标与我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中所载规划面积指标一致，附件七《补充协议》的签订及不动产权证书的变更对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2023年12月28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无影响。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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